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开展治理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

专项工作的实施方案

为有效治理医药购销领域中的商业贿赂行为，规范医药购销秩序，维护人民群众利益，根据卫生部《关于开展治理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广东省卫生厅开展治理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实施方案》和《中山大学关于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实施办法》，结合我院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中共中山大学委员会关于附属医院贯彻落实中央<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的实施办法》和我院实施细则的要求以及上级的有关部署，结合实际，扎实有效地开展治理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专项工作，坚决纠正医药购销中的不正当交易行为，依法查处违反法律法规收受财物或其他利益的商业贿赂案件。通过开展专项治理，坚决杜绝商业贿赂，针对存在的问题，健全制度，完善管理，堵塞漏洞，逐步建立防治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的长效机制，规范医药购销行为，切实纠正医药购销中的不正之风。

二、 对医药购销中的不正当交易行为进行自查自纠

根据上级的部署，从2006年第二季度开始，我院对2001年以来医药购销中的不正当交易行为组织开展自查自纠活动。

（一）组织动员（4月－6月）。召开我院治理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专项工作动员大会，对专项工作进行动员部署，同时成立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并组织重点部门、重点岗位的人员召开座谈会开展调查摸底，摸清医药购销不正当交易行为的主要表现形式，制订开展自查自纠的具体工作方案。组织反腐倡廉和荣辱观教育报告会、观看录像、学习有关法律法规、开展专题讨论等，结合正反两方面典型事例，深入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职业道德教育、法制教育、纪律教育和警示教育，使全院职工深刻领会开展治理商业贿赂的重大意义，认清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的严重性和危害性，提高治理商业贿赂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二）自查自纠（7月－9月）。根据有关文件的要求，自查自纠的重点是查找在医药购销领域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1、查找医院领导干部及有关工作人员在药品、医用设备、医用耗材等采购活动中，收受生产、经营企业及其经销人员以各种名义给予的财物或回扣的行为。

2、查找医院医务人员在临床诊疗活动中收受药品、医用设备、医用耗材等生产、经营企业或经销人员以各种名义给予的财物或提成的行为。

3、查找医院有关科室、部门接受药品、医用设备、医用耗材等生产、经营企业或经销人员以各种名义给予的财物，不按照行政事业财务会计制度规定明确如实记载、私设“小金库”、用于少数人私分的行为。

4、查找医院有关人员在基建工程、物资采购、招标等活动中，收受有关人员以各种名义给予的财物的行为。

同时要建立行贿企业的“黑名单”制度，凡列入“黑名单”的企业，两年内取消其参加药品、医用设备、医用耗材等投标资格，医院不予采购其产品。

各科室和有关工作人员要对照上述四个重点问题和有关政策规定，对医药购销中的不正当交易行为进行自查自纠，认真检查收受药品、医用设备、医用耗材等生产、经营企业及经销人员给予的财物、回扣、提成等方面的问题，主动将单位“小金库”和个人收受的款物如实上缴到省卫生厅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和所设立的专项帐户，并揭露行贿企业和个人。

在自查自纠工作中，要严格把握政策，根据错误事实、情节轻重、影响大小、认错态度以及是否如实上缴财物等，坚持区别对待、宽严相济的原则，依法依纪、实事求是地进行处理：

1、对情节较轻的，以批评教育和纠正错误为主，可免予处分。

2、对情节较重，但能主动说清问题，认识错误，并主动上缴所收钱物的，可以依据有关规定从轻、减轻或免予处分。

3、对情节较重，经组织帮助后能说清问题，认识错误，并上缴所收钱物的，可以依据有关规定从轻或减轻处分。

4、对情节较重，经组织帮助仍不交代问题、不上缴所收钱物，或者顶风违纪的，一经查实，要依法依纪严肃处理。

（三）整改提高（10月）。对自查自纠中发现的问题和工作中的薄弱环节，举一反三，查找漏洞，研究制订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医院治理商业贿赂办公室要加强督促和指导，确保整改措施落到实处。自查自纠工作基本完成后，各科室、各部门要把自查自纠情况、整改措施和整改效果书面报告医院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办公室。

（四）总结验收（10月底－11月初）。医院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办公室对各科室自查自纠工作进行检查总结，接受上级部门的验收。

三、做好案件查办工作

在治理商业贿赂过程中，自查自纠和查办案件要同步进行，通过自查自纠发现重大线索，通过查办案件推动自查自纠。查办案件要贯穿于专项治理的全过程。
　　（一）拓宽信访举报渠道，设立并公布举报电话，鼓励群众举报。对商业贿赂案件线索要进行分类登记、排查分析，迅速组织查处。医院治理商业贿赂举报电话：87615410。

　　（二）依法查处案件。对有关科室及工作人员在医药购销活动中利用职权收受贿赂的，要依法严肃处理。同时要配合上级有关部门查办重大案件。

（三）正确把握政策和适用法律，依法办案。注意区分违纪违规和违法犯罪的界限，对主动交代并积极退赃的，应依法从轻处理；情节轻微的，可免于处罚。同时，又要坚持宽严适度，防止在查办商业贿赂案件中处理偏宽、偏软。
四、建立健全防治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的长效机制

（一）加强教育。在全院采用多种形式深入开展反腐倡廉教育、荣辱观教育、法制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深入学习《执业医师法》、《药品管理法》等法律法规，增强工作人员遵纪守法的意识，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利益观和荣辱观，并注意发现和宣传廉政勤政、廉洁从医的先进典型，加强廉政文化建设，营造依法执业、抵制商业贿赂的良好氛围。

（二）完善制度。执行并完善我院院务公开制度和医疗服务信息公开制度，增加收费透明度；修订完善有关药品、医用设备、医用耗材等采购制度和工程建设招标制度，健全院内人事、分配、财务等事项的民主监督制度；规范处方管理制度，制定明确的《临床诊疗指南》和《临床操作技术规范》，推行药品用量动态监测、超常预警和医生不当处方公示点评制度和医德医风档案制度；落实并完善医院有关纠风的规定，规范医务人员的临床诊疗服务行为。对不正当行为及时告诫或查处，建立健全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

（三）强化监督。严格执行卫生部“八不准”和上级的有关要求，建立健全医院监督制约机制，形成内部监督、群众监督和社会监督为一体的监督体系，畅通信访渠道，建立投诉处理机制，提高监督效能。

五、加强组织领导

治理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专项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工作难度大。各部门要加强领导、精心组织，认真落实《实施方案》，确保专项治理工作扎实有效地进行。

（一）健全机构，加强领导。按照省卫生厅“实行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责任制，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直接抓，设立专门机构和工作人员具体抓”的要求，医院成立了由院长任组长，党委书记和纪委书记任副组长，其他院领导参加的治理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专项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纪委书记兼任，各有关处室、科负责人为成员，承担日常工作。

（二）加强协调配合。各科室党政领导要重视专项治理工作，科主任为第一责任人，要切实负起责任，加强组织推动、检查督促，保证专项治理工作扎实开展。党支部要积极支持配合，协助主要领导抓好工作落实。各科室要定期把情况向医院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办公室请示汇报。

（三）注意保持稳定，维护正常医疗秩序。要正确处理开展专项治理与做好医疗服务工作的关系，坚持专项治理与加强管理、改善服务相结合，既要集中一定时间、精力开展发动教育，搞好自查自纠活动，又要做好日常医疗服务工作，使专项治理工作成为增强医疗卫生人员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质量，维护群众利益的强大动力。

PAGE  
1

